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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第 620 次董事會議事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二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101 年 12 月 14 日第 619 次董事會議事錄。 

(二)公司經營業務報告。 

(三)報廢電子自動交換機設備及廢熱鍋爐 2 項固定資產。 

(四)101 年度國外探油工作檢討報告。 

(五)101 年 11 月份監辦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計 107 件。 

(六)「石化事業部工程案未依約計收廠商逾期罰款 300 萬元陳訴案」

專案檢核追蹤報告、101 年 11 月份「遠期外匯交易」及「油品

衍生性商品交易」實地查核報告。 

(七)第 619 次董事會（含）以前決議事項追蹤擬予結案案件。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
(一)案由：擬修訂本公司「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」，提請核

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函轉監察院來文：「請本公司提升負責監督與

控制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高階主管人員之層級」辦理，擬

將董事會授權的高階主管人員提升由總經理擔任。另配合

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」規定，前述董

事會授權之主管人員不可同時負責交易或部位決策責

任，擬另修訂遠期外匯及油品衍生性商品之部位授權層

級。 

二、依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定，本修訂案擬依規定經董事會通過

報經濟部核定，並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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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」第 6 條規

定，記錄梁獨立董事啟源、陳獨立董事家聲意見如下：「本

案係依監察院來函檢討及配合業務執行需要做必要之修

訂，並經檢核室確認無意見，故同意之。」 

(二)案由：石化事業部經管之高雄市林園區溪州段部分土地面積 53

平方公尺土地（約合 16 坪），擬出租予台電公司供其高

屏供電區營運處之輸電線路鐵塔使用 10 年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土地於 101 年 1 月間辦理土地鑑界、5 月間地政機關

套繪圖籍及測量後，確定台電公司輸電線路林園~台氯#12

鐵塔部分基地使用本公司土地約 53 平方公尺。 

二、石化事業部考量台電公司之鐵塔係為供應林園工業區含該

事業部用電所設，其坐落之位置目前業務無需用，故擬同

意依互惠原則，將本案土地出租予台電公司。 

三、本案為新訂土地出租契約案件，依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定，

應提報董事會核定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三)案由：煉製研究所經管之嘉義市民族段等 9 筆土地擬分別出租供

餐飲及服務業等使用 5 年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土地原為被占用之眷舍用地，97 年間經法院強制執

行收回後，囿於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公司業務難以規劃利

用，為予活化增加收入，乃擬依地形分二區塊公開招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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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委外鑑定租金價格，租賃契約經法務室會核修訂。 

二、本案屬土地出租新訂契約案件，依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定應

提報董事會核定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四)案由：油品行銷事業部台北營業處經管之台北市中山區長春段 2

筆土地，擬以公開權利金底價 8 億 1190 萬元、年租金申

報地價 6.25%（即公告地價 5%）方式，辦理設定存續期

間 50 年地上權第二次招標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土地為推動土地活化列管標的，位於龍江路接近長春

路口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目前出租經營

停車場。 

二、本案於 101 年 10 月 1 日公開招標，11 月 7 日因無人投標，

宣告流標。經重新檢討修訂招標文件，並降低年租金、提

高權利金底價，以符市場需求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五)案由：擬修訂本公司「土地提供設定地上權要點」（下稱本要點），

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公司為加強土地有效利用、增進效益，前參酌財政部訂

頒之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」及「台糖公

司土地提供設定地上權要點」等相關作業規定，擬訂本要

點並報奉 100 年 3 月 11 日第 598 次董事會通過。 

二、由於時空環境變遷，並配合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

作業要點」修正，擬參考目前公有地、事業機構土地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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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權案件辦理方式修訂本要點，並經法務室、財務處等

單位研商修訂。 

三、依權責劃分規定，本公司土地提供設定地上權要點修訂應

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施行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六)通過人事案如下： 

1、推薦副總經理陳綠蔚於辦理留資停薪後接任轉投資之中美和

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。 

2、推薦儲運處副處長鄧兆章接兼轉投資之環能海運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。 

3、推薦總經理室十二等管理師宋先鵬於辦理留資停薪後接任轉

投資之越南台海石油公司總經理職務。 

4、興建工程處副處長由該處綜合設計組組長廖清諺升任並晉支

分類十三等薪。 

5、液化天然氣工程處副處長由該處專案組組長黃榮裕升任並晉

支分類十三等薪。 

四、臨時動議： 

(一)案由：立法院及行政部門顧及社會觀感要國營事業員工共體時

艱，經理部門更應該為公司經營績效撙節開支、減少浪

費，應將 102 年度睦鄰費用全數凍結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，102 年度睦鄰費用於全面

檢討完成前暫停動支。 

(二)案由：本公司負擔政策性任務細項，諸如：計程車、大眾運輸……

等補貼應取消，其他補助項目亦請經理部門每月明列負擔

金額向董事會報告，並立即向政府提出解除政策性負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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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本公司回歸企業體經營，且堅持油、氣售價不得凍漲、

緩漲，以達成盈餘目標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，有關計程車、大

眾運輸…等補貼之取消請於今年度內儘速完成。 

(三)案由：請經理部門檢討虧損之加油站，其站數及虧損情況向董事

會報告，並釐清虧損原因，偏遠及離島負有政策性之虧損

站，於下次董事會前提出改善對策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四)案由：請即刻依法公告取消一年挹注近 7.3 億元之加油站會員卡

積點贈品及促銷費用，以免繼續造成公司之鉅額虧損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，請油品行銷事業部提出完

整利弊分析與因應對策提下次董事會核議。 

 


